威海市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行动

工作方案（2019-2020年）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农村群众饮水条件，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步伐，按照省政府关于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行动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代治水方针，坚持底线思维，突出问题导向，强化主体责任，狠抓工作落实，着力保障农村饮水安全，为“精致城市·幸福威海”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工作目标

打好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战，要按照中央和省决策部署，以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为底线，以推进规模化供水为方向，以水量水质达标为重点，以水源头到水龙头全程监管为关键，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综合治理，利用今明两年时间，着力推进农村规模化供水，改造提升单村供水保障水平，加强规范化运行管理，构建水源保护、工程建设、运营管理、服务保障、政府监管“五大体系”，实现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服务、同监管“五项目标”，切实提高农村集中供水率、水质达标率和供水保证率，确保让农村群众全部吃上干净水、放心水。

2019年，以推进规模化供水和治理单村供水为重点，全面解决单村供水水量水质问题。年底前单村供水村庄（包括大管网接而未用村庄）直饮机、消毒设备覆盖率达到100%，饮用水水质合格率达到80%以上，省定贫困村及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不安全问题全部销号。

2020年，以继续推进规模化供水为重点，加快改造老旧管网，全面加强规范管理，农村规模化供水覆盖率达到73%，饮用水水质合格率达到85%以上。

三、攻坚任务

（一）脱贫攻坚。按照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和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要求，重点做好全市97个省定贫困村饮水工程改造提升，同步加强已建供水工程运行维护。对全市1.64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情况进行逐户核实、逐户解决。2019年10月底前，确保贫困人口饮水条件全部达到《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标准。
（二）压“单”入“网”。按照“能延则延、能并则并，最大限度压缩单村供水”的原则，通过新建农村规模化水厂、延伸城区供水管网和镇级供水管网，新增规模化供水村庄681个，提高规模化供水覆盖率。改造管网老化村庄771个，确保工程稳定运行。对接而未用的村庄配备消毒净化设备，其中配套直饮机337台、消毒设备347套，保证村庄现状供水模式下饮水安全。

（三）重点治“单”。对确实不能并入大管网的“单村”，科学制定标准，严格日常管护，确保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全环节，从建设到管理全过程，实现建设标准、卫生标准、管护标准、经费标准、人员标准的“五统一”。按照“水源+消毒净化设施+直饮机”的“三位一体”模式，对990个单村供水设施进行改造提升，其中配套直饮机413台、消毒设备838套，改造管网165处、新建水井236眼，确保水源水量充足、水质合格、工程稳定。
（四）规范管理。按照农村饮水安全属地管理的工作要求，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全面落实各区市政府（管委）的主体责任，水务水利、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部门的行业监管责任，供水单位的运行管理责任，2019年底前，健全完善县级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机构、运行管理办法和运行管理经费“三项制度”。
四、工作措施

（一）科学编制实施方案。各区市要在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依托区域内现有城乡规模化供水水厂，通过延伸供水主管路，大力推进农村规模化供水。对2019年底前不能实施规模化供水的村庄，采取配套消毒净化设备、改造村内管网等措施，解决工程标准低、规模小、老化失修等问题，逐步构建以城区供水管网覆盖延伸为主、镇级供水延伸为辅、单村供水为补充的城乡供水保障体系。严把质量科学设计，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县级实施方案，提高设计质量及标准，确保设计科学、经济可靠。

（二）精心组织项目实施。采取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强化饮水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引导农村群众改变不健康用水习惯，提高对公共供水的认识和支持。按照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四制”管理要求，高标准实施工程建设，严把工程设计关、产品准入关、工程监理关和竣工验收关四道关口，确保每一项工程都达到规范建设要求，做到建成一个工程，打造一个精品。

（三）加强农村水质监测。强化市、县两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中心建设，市、县水质检测经费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列入财政预算。健全水厂自检、水利部门巡检、卫健部门抽检的水质监测机制，建立从水源头到水龙头的供水水质保障体系，确保供水水质安全。

（四）创新日常管理模式。建立健全工程运行管护机制，鼓励支持设立县级农村供水专业化服务公司，解决单村供水管理不规范、不专业甚至缺位问题。借鉴农村供电管理模式，以镇（街道）为单位，成立供水管理所，实行对农村供水的统一管理、统一缴费和运行维修经费的统筹安排。
（五）健全长效运行机制。一是加强工程运行管理。镇级水厂重点抓管理提升，发挥样板示范、典型带动作用；村内供水工程重点抓无缝监管，形成从水源地到泵站和管网、再到水表井和用户的全过程规范管理。二是做好维修管护。市县两级分别制定农村公共供水工程维修资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落实好管护人员和经费。三是提高服务水平。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实现关键岗位人员持证上岗。发挥“116”水利服务热线作用，落实热线责任人制度，确保热线畅通；加强维修队伍建设，公开服务承诺，提升维修抢险队伍专业化、便捷化服务水平，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处理。

五、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成立以市政府分管负责人为组长，市发展改革、财政、卫生健康、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务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全市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权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各区市政府（管委）是农村饮水安全建设和运行管护的责任主体，统筹负责组织领导、制度保障、管理机构、人员和工程建管经费的落实。各区市要建立工作台账，实行挂图作战，强化动态管理，及时跟踪调度，对农村饮水安全进行逐村验收，达标一个、验收一个、销号一个。

（二）拓宽融资渠道，保障资金投入。把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行动纳入区市重点工作计划，项目优先安排、资金优先保障、工作优先对接、措施优先落实。进一步加大县级财政投入，拓宽融资渠道，整合涉农资金，有效利用乡村产业振兴市级重大项目专项资金、县级切块资金、农发行贷款资金用于保障农村饮水工程建设，鼓励引入社会资本开展工程建设管护，建立健全县级财政为主、市级奖补为辅、社会化参与相结合的资金多元筹集机制，为两年攻坚行动提供资金保障。

（三）加强监督考核，严肃追责问责。强化督导调度，建立定期调度通报和督查工作机制，实行“旬调度、月通报、季督导”，每年年底对各区市两年攻坚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报送市委、市政府。严格考核问责，对制约工程进度和质量的关键问题，要挂牌督办、专人盯办、重点查办；对进度严重滞后的地方和项目，要对有关区市负责人进行约谈。

（四）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各区市要选取规模化供水覆盖范围内尚未使用大管网水的村庄及单村供水村庄作为突破点，重点宣传讲解饮水水质对健康的重要影响、规模化供水优点、水处理设备的重要作用以及用水缴费的重要意义，营造关心饮水、重视水质的舆论氛围，提高群众对规模化供水接受程度和“水是商品”的意识，为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顺利开展打下坚实群众基础。

附件：1．威海市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威海市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行动工程计划表



